第三部分 2024年政府决算相关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一）税收返还

2024年税收返还收入3805万元。其中：（1）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2237万元；（2）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282万元；（3）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874万元；（4）其他税收返还412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4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4680万元。其中：（1）体制补助收入66万元；（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7112万元；（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6593万元；（4）结算补助收入2128万元；（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7万元；（6）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6540万元；（7）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5,051万元；（8）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40万元；（9）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10379万元；（10）固定数额补助收入7,640万元；（11）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7382万元。（12）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1021万元。（13）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581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3785万元。其中农林水3518万元；节能环保1823万元；卫生健康274万元；一般公共服务1716万元；教育189万元； 科学技术38万元；文化体育旅游与传媒-10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29万元；住房保障591万元；公共安全32万元；城乡社区0万元；交通运输1535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35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524万元；商业服务业244万元；金融3万元；粮油物资储备32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2889万元，其他收入-2万元。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4年，政府债务总限额44822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09976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38248万元。截止202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4570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07458万元，专项债务余额238246万元。

（二）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4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30489万元，其中新增债券14900万元，再融资债券1558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7900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48200万元，再融资债券30800万元。

（三）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25099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18099万元，专项债券还本7000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0902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5116万元，专项债券利息5786万元。

（四）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 

2024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为10948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30489万元（含新增一般债务149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15589万元），专项债券79000万元（含新增专项债务48200万元，置换存量隐性债务2380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7000万元）。
新增政府专项债券主要安排用于江永产业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9400万元，江永县妇女儿童公共卫生防治中心4500万元，江永产业开发区湘商回归创业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7100万元，江永县职业中专学校提质扩容建设项目4300万元，江永县人民医院扩建项目10000万元，江永县汽车东站新建及配套设施工程7800万元，永明河综合治理5100万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我县扎实推进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管理、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的工作做实做细，有效提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工作质量。

2025年将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业务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平台和组织统一的业务培训，宣传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创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提高预算单位的绩效业务水平。进一步在“绩效评价提质扩面”、“评价结果应用”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财审联动机制的作用，加强工作协调、信息共享，推动机制完善、监督有效、优势互补的财政审计联动机制的建立。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县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88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2万元，公务接待费92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274万元，公车运行费681万元。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数为1718万元，比预算数节约167万元，下降8.8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决算数0万元；公务接待费753万元，比预算减少173万元,降低18.86%，主要原因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关要求，进一步压减公务接待费用开支；公务用车购置费及公车运行维护费965万元，比预算数增加1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高泽源林场新增购置消防供水车及其他多用途货车共计9辆，相应调整增加公务用车购置安排。
五、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5.非税收入：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履行管理职能、行使国有资产或者国有资源所有权、提供特定服务或者以政府名义征收、收取、提取、罚没、追缴、募集的税收以外的财政性资金。

6.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7.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和所属机构为项目建设直接借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    

8、“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等支出。

